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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提高我院党员发展质量，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

首位，严把党员发展质量关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

作细则》和《贵州省发展党员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，结合学

院党建工作实际，制定我院发展党员工作制度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发展党员必须严格按《贵州省发展党员工作规程（试

行）》中规定的程序进行。 

1.严格执行入党积极分子入党前集中培训制度。凡列入

年度计划的发展对象，入党前必须参加分党校集中培训，凡

未参加培训或培训考试不合格者不予发展。  

2.严格执行发展党员预审制度。凡拟提交支部大会讨论

的发展对象，在支部大会讨论前，报学院党委进行预审。凡

未经预审或预审不过关的不予发展。 

3.严格执行政审制度。对通过预审的培养对象进行严格

的政治审查，全面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和思想品德及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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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材料，凡未经政审或政审不合格者不予发展。 

4.严格执行发展党员公示制度。发展新党员在支部大会

讨论通过之后，报上级党委审批之前，党支部应将新发展党

员对象进行公示。公示内容包括：新发展党员对象的姓名、

性别、年龄、籍贯、学历、职务等基本情况和支部大会讨论

意见，受理群众意见的方式，时间、地点等。公示的范围和

方式：一般在本学院公示 5-7 天。 

5.严格执行“三表”登记制度。“三表”即《入党积极分子、

发展对象培养教育考察登记表》《推荐优秀团员入党登记表》

《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考察表》。凡未填写“三表”或“三表”

填写不全的原则上不予发展。 

6.严格执行团组织“推优”工作制度。凡 28 岁以下的团员

青年入党，必须经过团组织“推优”，未经团组织“推优”的，

原则上不予发展。 

7.申请入党的人要认真填写入党志愿书，2 名正式党员

作为入党介绍人，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报上级党组织批准。

经过预备期考察，预备期满后，由本人提出转正申请，再经

支部大会讨论通过，报上级党组织审批后，方能成为正式党

员。  

二、介绍人要认真了解被介绍对象的思想、品德、工作

经历等基本情况和家庭主要成员及社会关系的历史背景和

政治面貌，并向党支部做出认真负责的报告。  

三、党支部对发展对象在严格执行前面程序的基础上，

提交党支部大会讨论后，报上级党组织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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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各党支部要在年初制定年度发展党员工作计划并严

格落实。 

五、党委班子成员要在所属党支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

主动帮助和指导党支部在优秀青年师生中发展党员。 

 

中共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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